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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工智能治理需要什么样的国际条约?
——— 以欧洲委员会《人工智能与人权、

民主和法治框架公约》为对象*

沈暋伟暋吴柄萱

摘暋暋要:人工智能(AI)带来的风险亟需法律治理。随着 AI全球多方治理

格局逐步形成,AI国际法治理取得一定进展,其最新实践体现为

欧盟《人工智能法》和欧洲委员会《人工智能与人权、民主和法治

框架公约》(简称《AI公约》)。作为全球首个 AI国际条约,《AI公

约》试图梳理 AI治理基本原则、硬法化 AI治理国际软法,以及强

化欧洲 AI法治的“布鲁塞尔效应暠。受限于表现形式、立法技术

和缔约参与度,《AI公约》并不是一份理想的 AI国际条约。我国

应当在发展 AI治理国际倡议等软法规则的同时,积极参与和推

动 AI国际法制定生成,供给 AI治理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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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暋言

当今世界人工智能(AI)蓬勃发展,AI技术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联系日趋紧

密。通过数据整理、信息整合、知识加工和再创造等过程,AI不仅推动了各类科技

产品生成,还极大地刺激了数字技术发展。阿尔法围棋(AlphaGo)、自动驾驶汽

车、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AI,GenAI)等一批新兴技术应用场景涌现,以深

度求索(DeepSeek)为代表的新产品得到市场积极反响并产生全球性影响,许多企

业开始借助 AI重塑市场竞争格局。栙 此外,AI还是元宇宙等技术形态的生成逻

辑,其深度学习、强化学习能力有强大的创新驱动作用。栚 然而,AI技术突破了旧

有规范框架,引发了多层次风险。在政治风险层面,AI已具备介入政治安全议题

的能力。栛 在经济风险层面,AI技术滥用引发信息伪造、数据合规、算法偏见等科

技伦理问题。栜 在当前多重风险交织的背景下,基于风险的治理成为 AI全球治理

的基本共识。
全球化视野下AI治理的表现形式多样。各国对AI的治理主要关注生产消费

活动,AI技术标准、产业促进政策和安全治理框架都是典型的国内治理对象。国

际上的 AI治理聚焦技术流通环节,注重产品和技术行业规则、伦理规范,服务于

AI风险可控前提下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各国纷纷制定本国 AI产业战略部署。
国际利益攸关者也出台多份 AI治理原则、全球倡议、国际标准,如电气与电子工程

师协会(InstituteofElectricalandElectronicsEngineers)的《人工智能设计伦理准

则》、美国计算机协会(USAssociationforComputingMachinery)的《算法透明度

和责任原则》等,栞但这些都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法。

2024年,继欧盟推出全球首部 AI监管法规《人工智能法》(简称《AI法》)后,栟

欧洲委员会(CouncilofEurope)公布了全球首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AI国际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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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uters,2025 01 28,https://www.reuters.com/technology/chinas灢deepseek灢sets灢off灢ai灢market灢rout灢
2025灢01灢27/,访问日期:2025 02 27。

沈伟:《元宇宙金融:全新场景与风险监管》,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
期,第71 84页,这里第71 72页。

封帅、薛世锟:《人工智能与政治安全形态演变:一项系统研究的尝试》,载《国际安全研究》,2025年

第1期,第54 72页,这里第60 62页。
赵精武:《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制度的体系化建构》,载《当代法学》,2025年第1期,第84 96页,

这里第84 87页。
薛澜、赵静:《人工智能国际治理:基于技术特性与议题属性的分析》,载《国际经济评论》,2024年第3

期,第52 69页,这里第53、62页。
《全球首部暣人工智能法案暤正式生效》,新华网,2024 08 09,http://www.xinhuanet.com/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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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与人权、民主和法治框架公约》(简称《AI公约》),开辟了 AI治理新纪

元。栙 本文主要分析《AI公约》出台的背景、内容和推动 AI治理的可能效果,辅以

对全球需要怎样AI国际条约的辨明,为我国积极推动制定理想的AI国际条约、深
度参与 AI全球治理提供思路和借鉴。

一、《AI公约》出台的背景

(一)AI全球治理图景

AI带来的风险越发受到关注,AI风险在国际安全层面主要表现为武器、能源

等特定领域的风险。例如,AI技术能够应用于杀手机器人、军用无人机等致命性

自主武器,对现有联合国《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等国际条约的适用构成挑战。栚 又

如,AI可能导致能源控制权虚拟化、去人力化,阻扰乃至爬取一国能源关键基础设

施的管网数据,直接危及国家能源安全。栛 在社会民事和经济领域,AI风险体现为

算法偏见及数据侵权问题。AI在金融信贷行业错误识别信用不良人士,栜自动识

别算法、网络爬虫等技术在获取数据时,存在非法收集、买卖数据等情况,这可能会

造成个人隐私泄露。栞 AI作品也干扰了产权保护体系。AI换脸技术(AIface
swap)的使用可能侵害个人信息安全,未经同意的 AI伪造手段则可能侵害权利人

肖像权、名誉权。栟 AI技术在伦理和法律上产生新的争议,栠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

风险。因此,AI治理是各国的共同需求。各国还积极探索制定 AI国际监管规则,
试图通过国际法调整 AI治理的权利义务关系。

目前,AI全球治理呈现技术大国主导、国际合作协同的多方治理格局。技术大

国层面,美国于2021年颁布《2020年国家人工智能计划法案》(NationalArtificial
IntelligenceInitiativeActof2020,NAIIA),在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ffic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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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2024 09 16,https://fddi.fudan.edu.cn/_t2515/90/e8/c18965a692456/page.htm,访问日期:2025 01
29。

杨成铭、魏庆:《人工智能时代致命性自主武器的国际法规制》,载《政法论坛》,2020年第4期,第133
143页,这里第133 135页。

朱荣生、冯紫雯、陈琪、陈劲:《人工智能的国际安全挑战及其治理》,载《中国科技论坛》,2023年第3
期,第160 167页,这里第161 165页。

陈兵:《人工智能应用的科技伦理与法治化建设》,载《人民论坛》,2024年第12期,第66 70页,这
里第68页。

解正山:《数据泄露损害问题研究》,载《清华法学》,2020年第4期,第140 158页,这里第141页。
林爱珺、林倩敏:《AI换脸的技术风险与多元规制》,载《未来传播》,2023年第1期,第60 69页,这

里第61 64页。
郑戈:《人工智能伦理的机制设计》,载《中国法律评论》,2025年第1期,第48 62页,这里第48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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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andTechnologyPolicy,OSTP)下设立国家 AI计划办公室,以保障在 AI
领域的国际领导力。随后,OSTP发布《人工智能权利法案蓝图》政策计划,栙美国

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院(NationalInstituteofStandardsandTechnology)发布《人
工智能风险管理框架1.0》,进一步完善 AI法律监管框架。栚 自2017年发布《新一

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以下简称《AI伦理规范》)以来,我国多次出台相关法律与

政策。我国于2019年发布《人工智能安全标准化白皮书(2019版)》,2021年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保法》)和《人工智能伦理安全风

险防范指引》,2023年公布《人工智能伦理治理标准化指南》,2024年出台《国家人

工智能产业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指南(2024版)》和《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在

国际合作层面,201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灢
operationandDevelopment,OECD)发布全球首个政府间 AI行业标准《人工智能

发展建议》,提出了“负责任地管理可信 AI暠的 AI全球治理原则。栛 此后,世界卫生

组织(WorldHealthOrganization,WHO)发布《世界卫生组织卫生健康领域人工

智能伦理与治理指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Nations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CulturalOrganization,UNESCO)也发布《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以下简称

《AI伦理建议》)等文件,栜共同推动 AI全球多方法律治理的进程。
(二)AI治理模式分歧

主权国家对 AI实施法律规制虽然保证了 AI监管规则的法律约束力,但也引

发了 AI治理国别分化现象,造成了 AI治理模式的差异。栞 AI治理国内模式的差

异不仅无益于国际社会整体性应对 AI风险,而且阻碍了国际共识的形成,使得 AI
国际法治陷入困局。AI治理国别差异主要体现为治理思路、监管标准和规则范式

的分化。
一是 AI治理思路各不相同。欧盟素来重视对私营企业的监管,在 AI监管上

秉持以基本人权为本、重视科技公益属性的治理思路。《AI法》出台前,欧盟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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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herineBO暞Keefe,“WhiteHousePublishesBlueprintforAIBillofRights暠,2022 11 10,

https://www. morganlewis.com/blogs/sourcingatmorganlewis/2022/11/white灢house灢publishes灢blueprint灢
for灢ai灢bill灢of灢rights,访问日期:2025 01 29.

NIST,“ArtificialIntelligence Risk ManagementFramework:Generative ArtificialIntelligence
Profile暠,NIST,2024 07 26,p.1,https://nvlpubs.nist.gov/nistpubs/ai/NIST.AI.600灢1.pdf,访问日

期:2025 01 29。

OECD,“RecommendationoftheCouncilonArtificialIntelligence暠,OECDLegalInstruments,2019
05 22,p.1,https://oecd.ai/en/assets/files/OECD灢LEGAL灢0449灢en.pdf,访问日期:2025 01 29。

李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推出暣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暤》,中国新闻网,2021 11 26,

https://www.chinanews.com.cn/gj/2021/11灢26/9616424.shtml,访问日期:2025 01 29。
张新宝、魏艳伟:《我国人工智能立法基本问题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4年第6期,第5 21

页,这里第6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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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2016年《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DataProtectionRegulation,GDPR)建立

了数据保护监管框架,以应对 AI技术引发的数据保护问题和个人隐私风险。《AI
法》是欧盟为AI监管制定的专门法律规则,对在欧洲从事商业经营的AI技术公司

进行针对性监管,要求私营主体履行风险报告等多项合规义务。我国在 AI监管方

面主要侧重特定敏感领域,采用“小切口暠监管策略,凸显“敏捷治理暠理念。栙 2017
年《AI伦理规范》出台后,仅四年时间,有关部门就发布了相关司法解释,法律化人

脸识别技术和敏感人脸信息监管规则。栚 2021年颁布的《个保法》要求有关部门制

定 AI个人信息保护规范,为相关规定出台提供了制度窗口。栛 除上述围绕敏感个

人信息的规范外,我国对 AI治理总体呈开放态度。美国、英国则采取积极治理思

路,通过 AI治理驱动技术创新、创造商业价值。NAIIA 在保证美国领导全球 AI
技术发展、优先在政府部门内推广AI技术利用等方面作出规定,对AI同社会经济

活动的进一步结合持鼓励态度。英国《人工智能监管政策》等政策文件专注 AI数

据和个人信息违法行为,并不抑制商业活动,同时倡导适度监管下的科技创新。AI
治理思路的区别决定了监管侧重、政策重点的不同。

二是 AI监管标准有所差别。欧盟《AI法》旨在建立欧洲乃至全球最高 AI监

管标准,从严管控 AI商业活动。一方面,根据《欧盟运行条约》第288条第2款,欧
盟法律对各成员国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整体拘束力,栜各成员国原则上都应遵守。栞

欧盟成员国需要按照《AI法》监管标准在本国境内对 AI产品与技术进行管控。
《AI法》作为超国家法发挥了在欧盟内促进 AI研发应用、防范 AI滥用风险的上位

法作用,栟增进了欧盟 AI治理标准和治理水平。另一方面,《AI法》也确立了高标

准罚则制度。《AI法》规定对违法企业最高可处3500万欧元或该年全球营业额

7%的罚款,栠形成制度威慑。相较之下,中美都未采取如此严格的监管措施。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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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ConsolidatedVersionoftheTreatyontheFunctioningoftheEuropeanUnion暠,EUR灢Lex,

2012 10 26,pp.171 172,https://eur灢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 uri=CELEX:

12012E/TXT:en:PDF,访问日期:2025 02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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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国现有AI监管制度,除非违反数据安全或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开发利用AI技

术的科技企业不会面临高额罚款。此外,《AI伦理规范》等伦理规则、行业规范本

身也没有规定罚则,这为企业探索 AI技术孵化模式留有空间。美国联邦法律亦未

规定类似《AI法》的高额罚款。在各州法律中,德克萨斯州众议院于2024年12月

23日提交审议了《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治理法案》(TexasResponsibleAIGover灢
nanceAct),将违法引起的处罚上限规定为10万美元。栙 由此看来,欧洲 AI监管

标准的严厉程度的确在全球居于首位。
三是 AI规则范式存在差异。欧盟依赖专门成文法律实施 AI治理,《AI法》本

身吸收了利益相关各方的考量。在《AI法》草案内容中,欧洲标准化委员会、欧洲

电工标准化委员会及欧盟各成员国技术标准都被引为法案的参考标准。审议《AI
法》议案时,欧盟理事会、欧洲议会就是否引入“基础模型暠理念展开辩论。法、德、
意等国还在三方对话机制达成一致后提出反对意见,要求不监管 AI基础模型、保
护本国 AI孵化企业。栚 我国尚未制定 AI单行法,而是以 AI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的方式展开 AI治理,形成了行为治理、法益治理所需的法律框架。《中华人民共和

国网络安全法》(以下简称《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和《个保法》适用于 AI引

发的互联网、数据和个人信息安全问题。我国还发布了首部 AI监管法规《生成式

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并配套出台了《互联网信息

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等行政规章。栛 直

至近期,我国才将 AI监管专门法《人工智能法》列入立法工作计划。栜 美国侧重于

通过行政命令等规范类型完善 AI治理。例如,美国逐步推广 AI技术的合法开发

与利用,先后于2019年出台《维护美国 AI领导地位的行政命令》,2020年发布《促
进政府内可信 AI技术使用行政命令》,2023年推出《关于安全、可靠、可信地开发

和使用 AI的行政命令》。2021年,NAIIA在形式上表现为法案,但实质上是2019
年、2020年两则行政命令的整合。栞 由此可见,各国 AI治理的法律表现形式不同,
归根结底是在权利义务规制、责任归属等问题上的立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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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德州提出暣人工智能治理法案暤,每次违规最高罚10万美元》,安全内参,2025 01 02,ht灢
tps://www.secrss.com/articles/74225,访问日期:2025 02 11。

[德]沃尔夫冈·多伊普勒:《暣欧盟人工智能法案暤的背景、主要内容与评价———兼论该法案对劳动法

的影响》,第8页。
谭寅亮:《全球 AI监管新纪元———欧盟 AI法案的影响与挑战》,CEIBS,2024 11 18,https://cn.

ceibs.edu/media/press灢clippings/faculty/25963,访问日期:2025 01 06。
张凌寒:《人工智能法律治理的路径拓展》,载《中国社会科学》,2025年第1期,第91 110页,这里

第99页。
刘晓春、夏杰:《美国人工智能立法态势介评》,载《中国对外贸易》,2023年第10期,第38 41页,这

里第38 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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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I国际法治理的进展

在经济全球化和技术数字化、信息化进程推动下,AI国际法治理逐渐受到各

国关注。栙 AI治理模式的分歧凸显了国际法治理的必要性,推动跨国监管规则不

断涌现。AI国际法的治理对象是 AI技术引发的全球风险,治理目标在于识别、应
对技术风险,使AI总体处于安全可控状态。行业驱动型道德规范(industry灢driven
ethics)曾被视为 AI风险治理的主要或唯一监管模式。近年来,AI技术流通改变

了国际产业格局,推动国际经贸规则、数字经济协定作出相应调整,由此形成了一

些直接和间接的规制规则。栚 这些国际规则具有一定普遍性和灵活性,能够保障

国际法随 AI技术的发展得到“进化解释暠(evolutionaryinterpretation),丰富和推

进 AI全球治理的内容和进程。栛 当前 AI国际法治理有如下特征。
一是非国家主体参与驱动。对 AI挑战的国际法回应主要来自国际组织。面

对 AI技术在一国领域内的传播与应用,主权国家可以通过法律强制力保证 AI治

理规则的有效性。然而,由于不存在全球政府,以《AI法》为代表的超国家机构的

区域国际法或“超国家法暠(supranationallaw)栜填补了 AI国际法治理的制度空

白。欧盟是政府间区域性国际组织,具有独立法律人格及超国家性。欧盟法是“调
整欧盟各国对内和对外关系的国际法和国内法规范的总称暠,栞既是区域国际法,
也对各成员国具有直接和最高效力。欧盟《AI法》对各成员国起到约束和指导

作用。栟

二是以软法治理为主。目前 AI相关国际法律尚不完善。根据《国际法院规

约》(StatuteoftheInternationalCourtofJustice)第38条第1款的规定,国际条约

和国际习惯是国际法的主要渊源,是国际硬法的构成部分。国际条约是明确成文

的国家间条约、公约、协定,国际习惯的成立要满足“国家实践+法律确信暠要求。
按此标准,AI领域国际硬法明显缺位,软法在 AI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 AI
领域,截至2021年,全球共产生634个软法文件,仅2017—2019年就有超过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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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伟、赵尔雅:《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人工智能国际法规制》,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
第123 137页,这里第125 126页。

MarkFindlay/JolyonFord,“RegulatoryInsightsonArtificialIntelligence:ResearchforPolicy暠,in
MarkFindlay/JolyonFord/JosephineSeah/DilanThampapillai(eds.),RegulatoryInsightsonArtificialIn灢
telligence,Cheltenham:EdwardElgarPublishingLimited,2022,pp.1 304,herep.1.

Shin灢yiPeng/Ching灢FuLin/ThomasStreinz(eds.),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InternationalEco灢
nomicLaw,Cambridge,U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21,p.2.

李斌主编:《现代国际法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张晓东:《论欧盟法的性质及其对现代国际法的贡献》,载《欧洲研究》,2010年第1期,第67 80页,

这里第68页。
凌慧明:《欧洲联盟法与一般国际法之比较》,载《法学杂志》,1997年第2期,第32 33页,这里第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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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文件。2021年,UNESCO发布的《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Recommendation
onEthicsofAI)获193个会员国协商一致通过,成为 AI全球治理准则之一。栙 也

有学者将上述软法规范称为“准监管暠(para灢regulation),这类规范虽不具有强制执

行效力,但具备主导 AI议题、设定监管路径依赖、塑造 AI治理可追溯性的能力。
在 AI领域,真正意义上的监管恰始于准监管。栚

三是监管目标趋同化。在 AI国际法治理中,监管目标和规制原则有趋同倾

向。在全球现存的84个 AI伦理规范中,大部分以公平、正义、隐私、无害、自由等

11个价值原则为共识基础。栛 OECD、联合国、WHO也在 AI伦理方面提出了人类

社会普遍关切的共识性原则,折射出 AI软法治理的共同偏好。AI可能在技术层

面引发数据训练失真、算法技术非中立、算力资源配置不均等系统性风险,在非技

术层面引发数据流动中的泄露、算法黑箱和算法歧视、治理规则缺位等非系统性风

险。栜 AI国际法的监管目标也较为一致,均聚焦安全、人权等风险治理面向。
四是治理需求差异化。尽管目标趋同,但各国 AI技术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各

自风险治理的侧重点不同,进而引发了 AI国际法治理需求的差异。美国在 AI国

际倡议中强调市场的自我调节和技术创新作用,主张依托倡议性文件、分散监管模

式实现AI全球治理,实则是希望借助宽松的AI国际治理体系,利用市场机制扩大

资源集聚效应,掌握AI技术主动权。欧盟AI法沿袭了在数据跨境流动、碳排放和

碳交易等新兴领域已经展现的“以市场换监管暠思路,力图制定有全球影响力的区

域国际法,避免在市场环境碎片化背景下各国自行其是。我国则在监管中关注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差异,倾向于推动 AI国际法向服务发展中国家利益的

方向转变,为 AI技术后发国家争取制度保护,实现全球监管的协同发展。栞

五是以间接规制为主。国际法通常不直接供给 AI监管规则,而是围绕 AI产

业技术进行间接规制。《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and
ProgressiveAgreementforTrans灢PacificPartnership,CPTPP)、《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egionalComprehensiveEconomicPartnership,RCEP)、《数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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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6期,第96 107页,这里第96页。

Jos湨灢MiguelBelloyVillarino,“GlobalStandard灢SettingforArtificialIntelligence:Para灢regulating
InternationalLawforAI?暠,TheAustralianYearBookofInternationalLaw,Vol.41,2023,pp.157 181,

herep.161.
AnnaJobinetal.,“TheGlobalLandscapeofAIEthicsGuidelines暠,NatureMachineIntelligence,

Vol.1,2019,pp.389 399,herep.395.
邓悦、许弘楷、王诗菲:《人工智能风险治理:模式、工具与策略》,载《改革》,2024年第1期,第144

158页,这里第145 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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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关系协定》(DigitalEconomyPartnershipAgreement,DEPA)等多边协定,以
及《新加坡 澳大利亚数字经济协定》(Singapore灢AustraliaDigitalEconomyAgree灢
ment,SADEA)等双边协定文本均有与 AI有关的条款,如 CPTPP以第14章、

RCEP以第12章为电子商务专章,DEPA第8条和SADEA第31条是 AI共识性

专条。这些国际协定中存在跨境数据流通、数据保护、数据访问和政府公开、知识

产权与算法、金融科技、密钥和网络安全等常见 AI应用场景的规定,形塑了数字经

济时代的国际经济法,也是 AI全球治理议程的构成部分。栙 国际法作为国内法和

全球共识的“摆渡人暠居中发挥“结构性耦合暠的作用,保障 AI全球“善治暠。栚

二、《AI公约》的主要内容和目标

欧洲在 AI治理方面具有先进经验,是全球 AI立法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自

2018年欧盟提出基于风险的 AI管理方法栛以来,风险评估理念逐步深入欧盟 AI
法律与政策。《AI公约》是全球 AI法律治理的重要成果,既呼应了具有多层架构

特征的欧盟运行体系,又深化了 AI国际法治理。栜 欧洲委员会认为《AI公约》有望

解决将人权制度应用于AI领域的解释性难题,在法律上引入AI治理基本原则,确
定适用于经贸领域的 AI国际人权法规范。栞 分析《AI公约》的内容和目标,有助于

更加直观、清晰地认识其制度贡献。
(一)《AI公约》的主要内容

就其内容而言,《AI公约》在汇总欧洲内部共识、初步统一 AI治理规则、实现

欧洲 AI治理模式国际化等环节取得了一定进展。
首先,《AI公约》汇集了欧洲各国在 AI领域的治理共识。随着全球 AI监管竞

争提速,各国将国内法协调提上日程,推动国际法治理框架加速成型,促使 AI国际

法文本陆续涌现。栟 多方知识汇总、多边协商谈判、协调一致的规则制定模式是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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弈双重背景下人工智能的国际法治理》,载《武大国际法评论》,2023年第4期,第81 105页,这里第90页。
曾雄、梁正、张辉:《人工智能软法治理的优化进路:由软法先行到软法与硬法协同》,第96、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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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1 169页,这里第164 165页。

Hannahvan Kolfschooten/CarmelShachar,“TheCouncilofEurope暞sAIConvention (2023
2024):PromisesandPitfallsforHealthProtection暠,HealthPolicy,Vol.138,No.104935,2023,pp.1 5,

herep.2.
NathalieAlisaSmuha,“Biden,Bletchley,andtheEmergingInternationalLawofAI暠,Verfassungs灢

blog,2023 11 15,https://verfassungsblog.de/biden灢bletchley灢and灢the灢emerging灢international灢law灢of灢ai/,
访问日期:2025 02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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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形成的主要路径。英国曾于2023年召开全球首届 AI安全峰会,为规则制

定寻求多方磋商。OECD、七国集团(G7)、UNESCO的 AI治理框架在确立过程中

均体现了这一模式。栙 如今的《AI公约》也反映了该模式的合理性。欧洲委员会自

2019年开始研究出台 AI国际条约的可能性,于2022年1月主持成立了特设政府

间 AI委员会(AdhocCommitteeonArtificialIntelligence,CAHAI),主导了为期

超过两年的缔约谈判进程,期间欧洲委员会全体成员国、观察员国都参与了公约起

草和谈判制定。欧盟委员会、欧洲数据机构以及私营部门的代表也参加了《AI公

约》的制定工作。栚 在序言部分,《AI公约》至少确立了人权、民主和法治三个宏观

价值和加强进步创新、促进个体平等、保障个人隐私权、开展数字扫盲等具体共识。
在正文条款中,《AI公约》第一章“总则暠、第二章“一般义务暠是条约内容的概括总

结;第三章“与 AI系统生命周期内活动有关的原则暠列举了 AI系统应当保障的各

项法益;第四章“补救措施暠中提出了利益受侵害主体的救济路径;第五章“评估与

减轻风险及不利影响暠中要求建立风险预测和监控框架;第六章“公约的实施暠阐述

了AI系统开发利用中的特别注意事项。上述章节基本整合了欧洲各国对AI治理

的观点和态度,形成了一种底线共识,发挥了增进 AI国际法治的正面作用。
其次,《AI公约》通过国际条约尝试确立AI全球治理统一规则。欧洲数据保护

监管机构表示,《AI公约》具有指导未来 AI法律出台的重要作用,是 AI全球治理

的一环。栛 CAHAI指出,《AI公约》旨在创建“共同的法律框架,其中包含 AI在人

权、民主和法治发展、设计和实施方面的某些最低标准暠。作为铺垫,《AI法》已给出

所谓“某些最低标准暠的具体内涵。其第6—9条将 AI系统引发的风险分为不可接

受风险、高风险、有限风险和最低风险四类,栜高风险 AI系统的开发者和用户应当

履行合规性评估、数据治理和透明性报告等义务。栞 第21—26条还规定了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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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页,这里第69 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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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No167/2013,(EU)No168/2013,(EU)2018/858,(EU)2018/1139and(EU)2019/2144andDi灢
rectives2014/90/EU,(EU)2016/797and(EU)2020/1828(ArtificialIntelligenceAct)暠,EUR灢Lex,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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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相关主体义务群。栙 《AI公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了通用最低保护标准条

款。例如,《AI公约》第21条载明公约不能限制或减损缔约方国内法或其他国际条

约保障的权利,第22条倡导缔约方采取超出公约的保护措施。栚 通过这些处理,
《AI公约》事实上将《AI法》的监督标准固定为底线标准,鼓励各缔约方采取更高标

准。《AI公约》第6条强调,一切 AI系统的使用都须遵守各国国内法律、履行公约

项下义务,以建立一套能够产生外部性的法律治理体系。对于公约的欧洲缔约国

而言,此处的“各国国内法律暠即《AI法》,欧洲的 AI区域法和国际法得以经法律解

释形成有机整体。《AI公约》还对 AI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提出明确要求。其第16
条提出各缔约方须采取措施识别、评估、预防、缓解 AI系统的风险和潜在影响,通
过听证会等形式吸纳公众意见,以增强 AI治理的透明性与社会认可度。栛 该条所

涉AI系统风险指向《AI法》规定的风险类型。此外,在条款表述上明确采取“权利暠
“义务暠规定是《AI公约》在形式上的突破之处,各国参与治理也体现了《AI公约》统
一 AI全球治理口径的基本态度。这些特征都使《AI公约》具备制度积极性。

最后,《AI公约》弥补了各国 AI治理的不足。欧洲委员会是由46个成员国、5
个正式观察员国和1个准观察员国组成的国际组织。其46个成员国包括全体27
个欧盟成员国和英国、乌克兰等19个非欧盟成员国,5个观察员国分别是加拿大、
梵蒂冈、日本、墨西哥、美国,1个准观察员国指以色列。栜 欧洲委员会在欧盟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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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主管机关须履行信息保密义务,授权代表须尽到监管配合义务,进口商、分销商、提供者

和部署者按照各自商业行为履行对应义务。SeeEU,“Regulation(EU)2024/1689oftheEuropeanParlia灢
mentandoftheCouncilof13June2024LayingDownHarmonisedRuleson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Amen灢
dingRegulations(EC)No300/2008,(EU)No167/2013,(EU)No168/2013,(EU)2018/858,(EU)

2018/1139and(EU)2019/2144andDirectives2014/90/EU,(EU)2016/797and(EU)2020/1828(Artifi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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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theRuleofLaw暠,2024 09 05,p.7,https://rm.coe.int/1680afae3c,访问日期:2025 01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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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12 17,p.2,https://rm.coe.int/cahai灢2020灢23灢final灢eng灢feasibility灢study灢/1680a0c6da,访问日期:

2025 01 29;CouncilofEurope,“FrameworkConventiononArtificialIntelligence,HumanRights,De灢
mocracyandtheRuleofLaw暠,p.6。

关于观察员国和准观察员国的区别,根据欧洲委员会官网的介绍,除正式成员国外,委员会名下观

察员国分为正式观察员国(ObserverState)和议会大会观察员国(ObservertotheParliamentaryAssembly)。
前者的权限来自欧洲委员会部长委员会(CommitteeofMinisters)的直接授权,是全权观察员国;后者的权限

基于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议事规则》第62条有关“特别访客暠的规定获得,其观察权仅限于议会大会程序。

SeeCouncilofEurope,“Israel//ObservertotheParliamentaryAssembly暠,CouncilofEurope,2025,ht灢
tps://www.coe.int/en/web/portal/israel,访问日期:2025 03 27;ParliamentaryAssemblyofCouncilof
Europe,“RulesofProcedureoftheAssembly暠,CouncilofEurope,2023 01,https://assembly.coe.int/

nw/xml/RoP/RoP灢XML2HTML灢en.asp,访问日期:2025 03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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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发挥议事、磋商、谈判和国际协调功能。相较《AI法》展现的区域国际法模式,
《AI公约》在酝酿过程中充分吸收了欧洲国家及非欧洲成员国家的意见建议,扩展

了造法思路的来源。在制定谈判过程中,澳大利亚、阿根廷、哥斯达黎加、秘鲁、乌
拉圭等5个域外国家也加入了这一进程,使《AI公约》的条款更具有广泛性。《AI
公约》出台至今已获得美国、英国、欧盟、以色列、挪威、冰岛、格鲁吉亚、黑山、摩尔

多瓦、安道尔和圣马力诺等11个缔约方签署。该公约的生效须获得至少5个签署

国(其中包括至少3个欧洲委员会成员国)批准,且将于3个月期满后的下个月首

日开始施行。栙 目前批准程序还在进行中。由于《AI公约》仍对其他国家开放缔

约,其有望持续吸纳新缔约方,从而增强其包容性、拓展其适用性。
(二)《AI公约》的造法目标

一是体系化 AI国际法律治理。《AI公约》在界定基础概念、分配风险规制义

务、制定监管原则等方面有所创新,延伸和体系化了欧盟《AI法》。《AI公约》聚焦

AI相关基本权利。其序言部分将规制对象限缩于《AI法》第9条涉及的“AI系统

全生命周期内活动暠,将 AI风险具体表述为造成数字歧视、侵害隐私和个人自由的

AI系统滥用,将基于产业活动的监管调整为旨在保障人权的监管。栚 为兼顾 AI技

术发展和公民权利保护两大立法目标,《AI公约》采取了概括性的风险规制义务表

述。栛 《AI公约》第4条阐释了基于现行有效国内法和国际法、贯穿 AI系统全生命

周期的人权保护义务。第5条确立了保障民主程序、遵守法治原则的义务。栜 基本

原则方面,《AI公约》整合了监管原则专章,构建基于原则的(principle灢based)人权

监管模式。栞 《AI法》的监管原则条款散见于各个章节。栟 不同于《AI法》基于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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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31,No.2,2024,pp.333 350,herep.344.
CouncilofEurope,“FrameworkConventiononArtificialIntelligence,HumanRights,Democracy

andtheRuleofLaw暠,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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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HealthandPatients暠,LawCentreforHealthandLifeofUniversityofAmsterdam,2023 06 27,p.1,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 abstract_id=4492186,访问日期:2025 02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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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rule灢based)物项监管,《AI公约》第7—13条分别树立了人类尊严和个体自治、
透明度和有效监管等7项基本原则。栙 通过体系解释,《AI公约》要求监管主体遵

循人类尊严和个体自治原则,并在监管中体现有效问责、可责性及平等和非歧视原

则。透明度和有效监管、创新安全原则是该公约的监管目标,隐私和个人数据保护

原则则为监管手段提供了指导。栚 根据《AI公约》第11条“隐私和个人数据保护暠
原则专条,国内法和国际法规定的隐私和数据保护义务以及技术标准和监管框架

中的隐私和数据保护规范对《AI公约》缔约国具有约束力。这种造法模式使《AI
公约》项下的监管更为有法可依。栛

二是硬法化 AI国际监管规则。《AI公约》体现了 AI国际法治理在法律解释、
立法推动、软硬法协同中的积极作用,推动了 AI治理硬法化。法律解释方面,欧盟

委员会已签署批准《AI公约》,该公约成为解释《AI法》等法律条款的重要依据。
例如,对具有不可接受风险的 AI系统,《AI公约》第16条要求缔约方评估是否需

要禁用该 AI系统,并进一步完善执行机制。《AI公约》第23条将“缔约方会议暠确
立为监督与合作核心机制,并授予其解释条款、发布建议、修订公约内容等职能。栜

这也是《AI法》希望实现但未能实现的制度设计。就国际法而言,《AI公约》将散

见于各种宣言、倡议中的 AI治理理念转化为国际条约,使 AI软法治理规范硬法

化。哈佛大学研究机构通过分析30余份关于 AI伦理的主要国际宣言,归纳出隐

私保护、问责机制、公平与非歧视性等原则要求。栞 《AI公约》第三章将上述碎片化

软法原则纳入国际公约,形成了7项基本原则及其概括性义务和监督保障框架。
《AI公约》第四章第14条要求各缔约方在“符合国内法规定的情况下暠对 AI侵犯

人权的行为实行补救,第15条进一步约定各缔约方应“根据适用的国内法和国际

法暠保障知情权。这些配套制度增强了国际通用 AI治理规则的权威性。《AI公

约》的部分内容已超出欧盟法律范畴,实现了软硬法协同。例如,《AI公约》第13
条创新安全原则条款建立监管沙盒(regulatorysandbox)、发布特别指导或“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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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函暠等,都是具体的执行方式。栙 《AI公约》第27条规定了缔约方之间既有相关

协议或条约的优先适用性。栚 这一条款协调了《AI公约》与《AI法》的关系,栛或可

成为沟通国内法和国际法的桥梁型条款。
三是强化欧洲 AI治理的“布鲁塞尔效应暠。《AI公约》反映了欧洲委员会扩大

AI治理规则接受度、推进 AI国际条约普适化的战略意图。其根本目的是适应 AI
全球治理的区域竞争格局,在竞争中获取先发优势和比较优势,强化欧洲 AI治理

的“布鲁塞尔效应暠。欧盟立法产生“布鲁塞尔效应暠需要满足五个条件:庞大的市

场规模,有效的监管能力,严格的监管标准,监管对象与监管制度的深度绑定,以及

技术、经济、法律上的不可分割性。栜 例如,GDPR对全球数据保护立法起到示范作

用,推动了美国加州《消费者隐私法案》等一系列法律的制定。栞 《AI公约》旨在进

一步强化这种“布鲁塞尔效应暠。《AI公约》能够提升各缔约方的 AI监管能力,即
“颁布规则并确保规则得到遵守的能力暠。这一能力的发挥取决于监管专业知识、
政策制定一致性和制裁权限。栟 《AI法》第64—70条在欧盟层面建立了欧盟 AI办

公室、AI委员会、独立专家科学小组和成员国专家库利用机制,栠提高了 AI监管知

识共享程度。关于政策制定一致性,欧盟委员会和欧洲委员会正在推动更新“AI
协调计划暠,以提高各国行业规则和产业标准协调程度。欧盟还和美国通过欧美贸

易与技术委员会、数字伙伴关系网络等机制增进合作,初步确立了美欧 AI治理协

同合作政策。栢 制裁权限上,《AI公约》第27条第2款允许作为欧盟成员国的缔约

方就公约相关事项适用欧盟法律,等同于将《AI法》的执行程序和制裁权限引入

《AI公约》。《AI公约》扩张了欧洲 AI监管标准。欧洲是最早发布具有规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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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76页,这里第58 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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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门性 AI伦理规则的法域之一。栙 欧盟法律持续投入行政司法资源,遏制 AI
技术同市场、媒体资源绑定带来的算法垄断权力,维护欧洲公民的言论自由和政治

平等权。栚 《AI公约》践行了这种技术民主理念,初步建立了公共领域信息共享机

制,复制和扩大了《AI法》的“最大公约数暠,栛其不仅满足了欧盟公民的风险厌恶偏

好,还将监管标准推广至格鲁吉亚、以色列等非欧洲国家。《AI公约》还增强了各

缔约方在 AI治理上的不可切割性,其原则性、包容性和开放性可助力更广泛的 AI
国际合作。例如,《AI公约》第25条第1款专条规定 AI治理国际合作,鼓励各缔

约方协助非缔约方按该公约条款行事,并推动其加入公约。栜 《AI公约》借鉴了 G7
《开发先进人工智能系统组织的国际行为准则》中关于 AI监管的表述,栞也承继了

美、英、欧盟关于 AI竞争联合声明的精神。栟上述效应也将重塑全球 AI市场格局,
推动各国加强对国际法律的重视,扩大欧洲在 AI国际法治上的影响力。

三、《AI公约》作为AI治理国际条约的不足

(一)AI国际条约的理想状态

AI国际法治离不开国际硬法治理,国际条约是国际硬法的代表。AI的全产

业链影响为 AI全球治理提供了必要性和正当性基础,AI技术的迅猛发展也构成

对国家主权、国家有效监管等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冲突,造成对国际人权法、国际知

识产权法等部门国际法的挑战,因此,构建和完善 AI治理的国际条约体系尤为必

要。栠 为应对上述挑战,国际社会提出多种应对策略,形成了对 AI国际条约的理

想预期。
首先,理想的 AI国际条约应当具备国际条约的核心构成要件。国际条约有形

式、内容和规范效果三个基本构成要件。一份成熟的 AI国际条约至少需要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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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满足多边要求,在内容上为 AI治理确定各国权利义务和条约执行机制,在规范

效果上为后续国际合作设置通用 AI监管框架。栙 如此方能形成有效的国际法规

制,完善以国际条约为核心的 AI国际法治。形式上的多边要求建立在 AI风险治

理的时代背景下。主权视角下,传统的主权边界已不再能限制 AI产品与技术的国

际流通,AI风险治理依赖国内法的域外效果。国际条约提炼了各国 AI治理共识,
推动了AI国内法律规范国际化,能够增强AI全球治理的生命力。内容上,不同于

传统国际条约,在法律制定层面,AI国际条约对造法技术提出更高要求。在参与

主体层面,AI国际条约要求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企业和个人的多元主体参与,对
各种主体课以新的义务类型,利用有限监管资源实现 AI系统全生命周期监管。为

确保AI国际条约的有效执行,可以采取在全球范围内将AI软法治理硬法化、修改

与制定现行双多边经贸条约等造法路线。AI国际条约建立了通用 AI监管框架,
其效果在于鼓励主权国家履行义务与承担责任、设立专门 AI监管国际机构协调各

国AI治理进程,最终深化AI国际法治。以治理手段多元化、规制思路多样化为特

征,围绕国际条约构建的AI国际法治体系将为AI全球治理带来积极变量,有望改

变当前各国疲于以国内法手段应对 AI新产品、新技术、新路线的被动态势。
其次,理想的 AI国际条约应当兼容国际“超级软法暠(supersoftlaw)和国际硬

法的优势,做到监管细腻、执行有力。所谓“超级软法暠,是指 AI治理中不具备正式

法律约束力,但在合规层面上认可度、接受度足够高的指引性文件,如前文提及的

行业规则、产业标准、伦理规范等。这些“超级软法暠填充了国际法的定义释明、范
畴澄清、适用指南等细节,基于这些规范制定的 AI国际条约在规则上更有普适效

力。国际硬法或是具体调整各缔约方 AI治理法律关系、改变各国权利义务布局的

专门性 AI国际公约,或是已被纳入国际经贸关系的双边和多边贸易、投资、金融协

定。两者在制度优势上有相通之处。国际硬法的优势在于更高效的执行力、更稳

定的实用性以及更可靠的制度支持能力,能够为各缔约方提供法律确信、指导各国

开展 AI治理国际法实践,从而形成有法律效力的国际习惯。栚 无论是“超级软法暠
还是国际硬法,都能巩固 AI国际法治有效性、提升 AI国际法治的权威。成功的

“超级软法暠或国际硬法文本还能指引一国提高 AI国内立法技术,帮助该国对接国

际高标准 AI法律规范,为该国乃至该国所在区域经济政治安全护航。因此,好的

AI国际条约需要同时以国际“超级软法暠和国际硬法的造法技术为支撑,方能经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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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Bowman/DinoKritsiotis(eds.),ConceptualandContextualPerspectivesontheModern
LawofTreaties,Cambridge,U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8,pp.85 98.

沈伟、赵尔雅:《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人工智能国际法规制》,第133页;李猛:《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

人工智能风险全球治理的国际法规制路径探究》,载《宁夏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第112 124页,这里第

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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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实践检验,在技术迅猛迭代、风险暗流涌动的当今世界行稳致远。
最后,理想的AI国际条约应当以全球AI相关领域为覆盖范围,效力与影响不

拘于一隅。AI国际条约应超出某一个或几个特定国家的利益需要,符合世界各国

共同利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推进人工智能治理法治

化暠。栙 推进 AI治理法治化,就是发挥 AI全球治理的善治属性,推动 AI国际条约

等制度成果生成与发展。AI国际条约应发挥国际公共产品的作用,符合人类社会

对 AI健康发展的期待。各国对 AI国际条约也抱有类似的期许,通过国内国际治

理表达共享 AI国际法治成果的愿望。除欧盟《AI法》、欧洲委员会《AI公约》外,
英国科技部门提出《人工智能监管的创新方法》草案,美国国会通过针对 AI深度伪

造的监管法律,法国数据监管部门出具《AI法》和 GDPR的制度衔接建议,各国分

别采取行动,从整体上推动 AI国际法治议程进展。在跨国合作方面,2024年5
月,我国与美国举办首届AI政府间对话,同法国发布AI全球治理联合声明。我国

还于2024年7月在上海举办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

会议,会议通过《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倡议构建 AI全球治理机制。栚 这

些国内和国际努力都有助于取各方 AI治理规则交集、衔接监管制度,促进通用权

利义务和执行条款的塑造,最终促成一份或数份 AI国际条约。整合各国制度贡献

的 AI国际条约也自然具备全球视野与国际适用性,从而有望实现真正的“放之四

海而皆准暠。
(二)《AI公约》还不是理想的AI国际条约

《AI公约》相较前文所述理想的 AI国际条约仍有差距,在构成要件、制度能力

和效力与影响上都有所不足,难以满足 AI治理的根本需要。
首先,《AI公约》存在要素缺陷,在国际条约的形式、内容和规范效果等方面均

有局限性。《AI公约》仅以国际公约的形式呈现,全文仅有36条,过度追求条文表

达简洁性,而忽视了形式协调性。例如,《AI公约》最重要的创新点在于第二章“一
般义务暠专章,然而整章仅有第4条、第5条两个条款。同样,第四章“补救措施暠专
章在重要性上仅次于一般义务,但全章也只有第14条、第15条两个条款。相较之

下,第三章规定的基本原则、第六章公约实施中的特别注意事项共包含13个条款,
占到全文篇幅比重的三分之一。《AI公约》的内容也欠丰富,并未实质性地为各缔

约方课以 AI治理权利义务和责任分配。该公约在权利救济方面仅保留宽泛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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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吉豫:《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 推进人工智能治理法治化(有的放矢)》,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

2024 09 06,https://www.moj.gov.cn/pub/sfbgw/zwgkztzl/xxxcgcxjpfzsx/fzsxllqy/202409/t20240906_

505500.html,访问日期:2025 02 02。
王卫:《2024年全球加快推进人工智能监管》,《法治日报》,2024 12 16,http://epaper.legaldaily.

com.cn/fzrb/content/20241216/Articel06002GN.htm,访问日期:2025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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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落实的申诉程序,且未约定违约罚则和争端解决机制。栙 在规范效果上,弗朗西

斯卡·法努奇(FrancescaFanucci)认为该公约已被“稀释暠,难以在后续国内国际立

法中充当监管框架基础。各国 AI执法能力差异也使公约的同质化规定难以落实。
即便公约得到适用,服务国家安全的 AI系统得到监管豁免,各缔约方在执行公约

时仍有相当自由裁量权限,栚私营企业等 AI治理主体尚未受到公约拘束。这些缺

陷都使《AI公约》欠缺监管强度和执法力度,在关键监管规范上浮于表面、流于

形式。
其次,《AI公约》也未达到对其制度能力的立法预期。其既未能充分整合 AI

“超级软法暠的制度优势,又缺乏 AI国际硬法应有的约束力。在促进经济发展、实
现国际社会发展目标等国际软法的侧重点上,《AI公约》的实际作用有限。《AI公

约》出台以前,联合国机构已通过数份 AI治理规范,作为国际软法确立了基本的

AI治理原则。例如,2021年,UNESCO 全体193个会员国一致通过联合国首个

AI全球治理性文件《AI伦理建议》;2023年,联合国成立 AI咨询机构;2024年9
月,联合国未来峰会通过《未来契约》及其附件《全球数字契约》,为 AI全球治理提

供权威指南。栛 《全球数字契约》将创造包容、开放、可持续、公平、安全、可靠的数

字未来作为宗旨,提出13项技术治理基本原则,栜呼吁各国弥合数字鸿沟、扩大数

字经济覆盖面、加强 AI全球治理以造福人类。栞 相较而言,《AI公约》全文多次出

现“人权、民主和法治暠字样,并强调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的“民主暠内涵也是公约正

当性的来源。栟 然而,公约中仅在第4—5条简要介绍了相关内容,对定性和解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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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峥:《美英欧盟等签署首个具法律约束力的国际 AI公约,为何有欧洲专家“失望暠?》。

MauricioFigueroa,“TheDrawbacksofInternationalLawinGoverningArtificialIntelligence暠,So灢
cietyforComputers& Law,2025 01 14,https://www.scl灡org/the灢drawbacks灢of灢international灢law灢in灢
governing灢artificial灢intelligence/,访问日期:2025 02 27;Karol湭naBabick湤/CristinaGiacomin,“Under灢
standingtheScopeoftheCouncilofEuropeFrameworkConventiononAI暠,OpinioJuris,2024 11 05,

https://opiniojuris灡org/2024/11/05/understanding灢the灢scope灢of灢the灢council灢of灢europe灢framework灢conven灢
tion灢on灢ai/,访问日期:2025 02 27。

《聚焦未来:科技创新与数字合作———应对 AI威胁,弥合数字鸿沟的竞赛》,联合国,2024 09 13,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4/09/1131351,访问日期:2025 02 06。
《全球数字契约》第8条涵盖的13项技术治理基本原则分别是:1.包容性;2.以发展为导向;3.立足

于国际法,促进、保障人权;4.性别平等、尊重弱势群体;5.可持续性;6.公平和非歧视性;7.可及和可负担性;

8.互操作性和治理兼容;9.全生命周期的创新安全、责任承担和可责性;10.创新和竞争;11.多元主体治理;

12.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执行资源;13.前瞻性和预测机制,以应对风险和挑战。
《未来契约》,联合国大会,2024 09 20,https://docs.un.org/zh/A/79/L.2,访问日期:2025 02

06。
沈伟:《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正当性:内涵、危机及反思》,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5期,第25 26页。



《德国研究》 2025年 第2期 第40卷 总第160期

Deutschland灢Studien

笔带过,栙并未充分评价何为人权、民主与法治。栚 该公约略过 AI带动经济发展的

重要内容,未能触及国际 AI争议协调、私主体争端解决机制等人权保护机制,也未

提供明确成文的民主或法治纪律。《AI公约》仅包含7项基本原则,与《全球数字

契约》的13项基本原则相比,在联合国 AI全球治理发展导向、可持续性、互操作性

和支持发展中国家等方面存在明显缺失。在对国际硬法文本殊为关键的风险控制

层面,《AI公约》对新兴技术的适应性也有待提高。作为国际公约,《AI公约》内容

未涉及生成式 AI、大语言模型等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技术应用场景。《AI公约》中
的风险管理条款未对风险分类和管理具体流程作出说明,对数据治理、算法透明性

和跨境数据流动等关键领域的处理也相对笼统,难以应对 AI技术发展的复杂多样

性。《AI公约》也无法解决其条款滞后性问题。当公约仍执着于以人为本的理想

主义监管时,AI已渗入各国的司法制度,通过算法改变该国的执法决策偏好并反

过来影响国际争端解决程序。栛 《AI公约》仅以建议性语言要求缔约方采取暂停或

禁止措施,而这种松散监管不足以应对高风险 AI应用的潜在威胁。栜 这些结构性

缺陷都使《AI公约》难以承担 AI全球治理的核心任务。
最后,《AI公约》仍有区域主义色彩,尚不具备全球影响力和约束力。欧洲委

员会秘书长玛利亚·佩伊契诺维奇·布里奇(MarijaPej暒cinovi'cBuri'c)表示,《AI公

约》是“对各大洲有相同价值观国家支持的国际法律标准需求的回应暠。欧洲委员

会官方新闻指出,《AI公约》是一部世界各国都有资格加入、允许非欧洲委员会成

员国签署和遵守的国际公约。栞 然而,目前《AI公约》仅有11个正式缔约方,且绝

大部分在 AI产业发展上处于后发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并未签约,栟我国也没有参与

签署。截至2024年底,在所有缔约方中,仅挪威一国接受了《AI公约》约束,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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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cilofEurope,“FrameworkConventiononArtificialIntelligence,HumanRights,Democracy
andtheRuleofLaw暠,p.4.

在《AI公约》的序言、全部36个正文条文及最后条款中,“人权、民主和法治暠(HumanRights,De灢
mocracyandtheRuleofLaw)表述出现在序言、第1条“目标和宗旨暠、第3条“范围暠、第9条“可责性和责任

承担暠、第13条“安全创新暠、第16条“风险和影响管理框架暠和第25条“国际合作暠等部分。

AshleyDeeks,“IntroductiontotheSymposium:How WillArtificialIntelligenceAffectInternation灢
alLaw? 暠,American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Vol.114,2020,pp.138 140,herep.138.

MadhumitaMurgia/JavierEspinoza,“US,BritainandBrusselstoSign Agreementon AIStan灢
dards暠,FinancialTimes,2024 09 05,https://www.ft.com/content/4052e7fe灢7b8a灢4c42灢baa2灢
b608ba858df5,访问日期:2025 02 27。

CouncilofEurope,“CouncilofEuropeOpensFirstEverGlobalTreatyonAIforSignature暠,2024
09 05,https://www.coe.int/en/web/portal/灢/council灢of灢europe灢opens灢first灢ever灢global灢treaty灢on灢ai灢for灢
signature,访问日期:2025 02 27。

并非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未签署《AI公约》。例如,黑山就是发展中国家,但也作为欧洲委员会成员国

参与缔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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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约第2—6章载明的原则和义务适用于私主体 AI活动监管。栙 并且,迄今为

止没有一个非欧洲委员会成员国签署该公约。客观上,《AI公约》仍是美国及其盟

友的小多边俱乐部式规则,旨在保持美欧制度优势,使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或感到被

排除在外(areorfeelexcluded)。这可能促使出现“中国领导、协调或培育暠下全球

南方国家主导的另一版 AI国际条约。栚 除缔约国家不多以外,各大科技企业也对

《AI公约》持观望态度,对签约不甚积极。苹果、英伟达、Meta、MistralAI等知名

科技公司都未签署《AI公约》,并表达了对该公约过于依赖自愿承诺机制、约束力

不强的担忧。栛 这种客观情况令《AI公约》难以成为受全体联合国会员国广泛欢迎

的国际条约,使美欧 AI治理陷入自行其是的境地。
《AI公约》首倡国际硬法层面的 AI治理,的确发挥了法律和社会层面的积极

作用。但囿于上述各方面的缺陷,《AI公约》难以满足全球各国的期待。在 AI越

发展现其风险性、破坏性的当下,全球法律体系面临 AI可能修补、替代或破坏既有

规范的三种可能。即便以《AI公约》为代表的国际条约能够应付 AI带来的风险,
由于缺乏实用能力和制度响应,这些国际法也很难积极引导 AI改善现行法并带来

善治。栜

四、我国如何推动制定理想的AI国际条约

(一)《AI公约》对我国的影响

我国 AI技术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尤其在计算机视觉领域已取得一定优势,
监控和追踪技术也走在世界前沿。DeepSeek等先进 GenAI应用在研发成本、算
力支持和自主学习程度等方面甚至已取得全球领先优势,冲击了美国、欧洲 AI技

术先发地位。据BBC报道,DeepSeek面世导致英伟达(Nvidia)股价骤跌17%,对
全球 AI产业格局产生很大影响。也应看到,受计算能力局限等因素影响,商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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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伟、胡耀辉:《美式小多边主义与美国重塑全球经贸体系》,载《国际论坛》,2022年第1期,第3 24
页,这里第7 8页;Jos湨JaimeVillalobos/MatthijsMichielMaas,“BeyondAPiecemealApproach:Prospects
forAFrameworkConventiononAI暠,InstituteforLaw & AI,2024 09 25,pp.11 12,https://law灢ai.
org/framework灢conventions/,访问日期:2025 02 06。

《苹果、Meta等缺席欧盟暣人工智能公约暤》,世界互联网大会,2024 09 28,https://cn.wicinter灢
net.org/2024灢09/28/content_37589134.htm,访问日期:2025 02 03。

MatthijsMichielMaas,“InternationalLawDoesNotCompute: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theDeve灢
lopment,DisplacementorDestructionoftheGlobalLegalOrder暠,Melbourne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

Vol.20,No.1,2019,pp.1 29,here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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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等我国 AI企业还有较大上升空间。栙 我国应当客观、准确评估《AI公约》造成的

国内国际法律影响,并做好对于未来技术和制度竞争的应对规划。
《AI公约》将进一步塑造 AI治理的区域竞争格局。近年来,中美欧在 AI等高

技术领域出现了竞合博弈的态势。栚 2019年,欧洲的科技投资额度是五年前的4
倍,拥有近600万专业开发人员。欧洲在 AI等信息科技领域的投资额占区域国内

生产总值(GDP)的1.7%,同中国的2.16%、美国的3.33%相比,差距并不显著。栛

根据2020—2024年企业表现,欧盟培育出瑞士阿西布朗勃法瑞集团(ABB)和德国

库卡公司(KUKA)等全球工业机器人领先企业,在 AI制造和芯片生产方面有蔡

司、阿斯麦等知名大公司和 AlephAlpha、MistralAI、Helsing等新锐企业,获得了

一定市场支配力。但近年来,欧洲相较中美的 AI投入和产出差距被不断拉大。在

投入方面,据统计,在2018—2023年这五年中,美国较欧盟多获得近900亿欧元投

资;2023年,中国一国的 AI私人投资额就超过德国、法国、瑞典、西班牙四个欧盟

领先 AI投资国家的私人投资总额。栜 在产出方面,截至2017年底,全球十大互联

网企业没有一家落地欧洲,全球185家 AI独角兽企业中仅有10%来自欧洲,而美

国和中国同类型企业数目已分别占到总数的54%和23%。在当时的欧洲公司中,
仅有半数左右取得了正回报率,且89%的全欧营收来自美国。栞 为此,美欧正基于

“价值观同盟暠栟形成并巩固 AI治理的“小多边主义暠(Minilateralism)机制,栠试图

遏制我国 AI产业发展。《AI公约》的出台,标志着欧洲同我国的 AI制度竞赛进入

新阶段,其烈度和波及范围亦有所增强。
《AI公约》也会同我国 AI治理规则发生摩擦。结合前文所述《AI伦理规范》

等行业指引,我国初步构建了软硬法兼具的 AI治理规则体系。《AI公约》作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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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Kinsey,2019 02 07,p.6,https://www.mckinsey.com/~/media/mckinsey/featured%20ins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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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p灢in灢digital灢and灢ai灢feb灢2019灢vf.pdf,访问日期:2025 02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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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条约有国际影响力,其 AI治理思路同我国有明显区别,部分条款在适用范围及

规范限度上同我国国内法存在差异。
首先,《AI公约》和我国法律在 AI治理上侧重不同。欧洲各国多为经济发达、

技术先发国家,能够形成建设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建立权利导向型监管模式的共

识。《AI公约》反映了这种追逐 AI治理最高标准的心态,有“不合规即违法暠的意

蕴。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技术新兴国家,立法及政策导向强调技术突破下的国家主

权与数据安全。《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划定了信息维护和数据保护的底线,

AI技术得以在不触及法律红线的前提下开发利用,总体呈“不违法即合规暠态势。
监管侧重上的不同使《AI公约》难以适配我国的 AI治理需求。

其次,《AI公约》和我国法律对 AI技术的态度不同。这一点体现为技术发展

阶段不同导致的监管口径区别。《AI公约》要求 AI技术在开发、部署和使用中符

合保护人权、民主和法治的国际义务,欧洲 AI技术处于细化风险管控、强化合规要

求的阶段。我国则尚处在 AI技术安全和发展并重的阶段。例如,《AI伦理规范》
第3条将增进人类福祉置于6项 AI伦理基本原则的首位,表达了对合理利用 AI
技术的信心。栙 《暂行办法》也要求鼓励 GenAI创新应用、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希
望实现技术促进和风险治理的平衡。栚 这些规范表明,我国目前仍以发展 AI技术

为法律或政策的优先事项,不倾向于对 AI技术进行过细过实的制度管控。
最后,《AI公约》和我国法律在 AI监管强度上也有差异。《AI公约》执行的风

险分类分级监管标准较为严格,涉及 AI全产业链诸多门类。如此全面的监管显然

不适用于正处于产业发展期的我国 AI行业。150余家欧洲科技公司曾联名抵制

欧洲AI监管模式,认为这种强势监管模式将抑制AI技术在当地的发展、打击行业

发展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最终导致政府独断,与《AI公约》的技术民主精神南辕北

辙。并且,过于细化的 AI风险划分缺乏实践案例支撑,可能造成法律治理“空中楼

阁暠现象。栛 对上述《AI公约》监管“副作用暠的批评恰能引发我国的共鸣。我国的

AI白皮书、治理指南、治理框架等规范均紧密结合行业发展趋势,虽未能按照风险

层次实现文本标准化、规则体系化,但也形成了动态多元的“生态治理暠方案,栜相

较《AI公约》更为科学合理、注重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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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暣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暤发布》,2021 09 26,https://www.most.
gov.cn/kjbgz/202109/t20210926_177063.html,访问日期:2025 04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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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公约》同我国 AI治理思路的差异使两者难以无缝衔接。《AI公约》形成

的全球话语权和影响力可能反作用于我国的 AI治理生态,造成我国在 AI全球治

理规则上同国际主流趋势相分离的风险,并对我国 AI产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我

国应当认识到《AI公约》对国际社会和我国法治的双重影响,充分识别其与我国

AI治理目标、我国预期下理想 AI国际条约的差异。
(二)在《AI公约》启示下推动AI治理中国方案

《AI公约》对我国深度参与国际条约的起草与制定提供了启示。通过制定国

际规则并构建符合国家利益的话语体系,一国能够宣介其在 AI全球治理上的基本

态度和法律观点,输出该国的法律制度与国际实践。我国应当适时总结推动、实施

布局 AI治理中国方案,加速国际广泛认可的 AI国际法生成,扩大我国在 AI国际

法治中的话语权。栙

我国现已就AI监管参与制定数项国际合作决议、倡议。2023年,我国提出《全
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以下简称《AI治理倡议》),就提升 AI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
可控性、公平性呼吁国际主体广泛参与。在内容上,该倡议在第1—2条呼吁促进国

际合作与国际法建设,第3—13条提倡发展 AI技术、实现国际协调普惠,第14—15
条提出对联合国下一步AI促进行动的建议,具有跨地域性、无差别性和广泛适用性

特征。栚 《AI治理倡议》和当前《AI公约》确立的AI治理基本原则存在部分重合。同

时,我国在该倡议中强调增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AI全球治理权利、
机会和规则平等,支持国际组织发挥核心协调作用,而这恰好是《AI公约》疏漏的。栛

2024年7月1日,联合国大会以143票赞成通过我国提出的《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

方面的国际合作决议》(第A/RES/78/311号决议,以下简称《AI能力决议》)。栜 该份

决议是联合国首份AI能力建设决议,坚持了我国提出的以人为本、智能向善、造福人

类等AI治理原则,保留了开放、公平、非歧视等亦体现于《AI公约》的基本原则。栞

《AI能力决议》同时回应了南北方国家的关切,相较《AI公约》更具国际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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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01,https://docs.un.org/zh/A/RES/78/311,访问日期:2025 02 05。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中国政府网,2023 10 20,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

674904/1179_674909/202310/t20231020_11164831.shtml,访问日期:2025 02 02。
《联大通过中国提出的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中国政府网,2024 07 02,https://

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7/content_6960524.htm,访问日期:2025 02 02。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推动普惠发展,弥合智能鸿沟———王毅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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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9月25日,王毅外长提出我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以下简称《AI
普惠计划》),并于10月函送联合国秘书长发布。栙 该计划为加强 AI全球治理提

出10项中国行动,在10项中国行动中有多达9项直接涉及中国对发展中国家 AI
能力建设的支持和援助。栚 这些承诺为执行《AI能力决议》提供现实路径,体现了

大国担当,栛同《AI公约》一味确立 AI治理高标准、忽视发展中国家 AI治理能力

需要的造法基调有本质区别。以上述国际行动为基础,我国进一步深化 AI全球治

理合作,为 AI本国立法、区域双多边协定和国际条约的制定确定了基准。
受《AI公约》的启发,我国亟需进一步拓展 AI治理场景、优化 AI治理思路、积

累 AI治理经验,提出更高水平、更具包容性和普遍性的 AI全球治理方案和规则,
形成 AI治理中国方案。这要求我国做到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我国应当比照既有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以法律法规等高位阶立法形式加

强 AI风险治理,全面应对 AI技术带来的挑战。栜 我国首部 AI产业促进立法《深
圳经济特区人工智能产业促进条例》已于2022年8月30日通过,其中提出了 AI
创新产品准入制度。然而,该条例的法律阶位较低且针对性弱,主要聚焦于 AI相

关产业准入问题。栞 我国应加快推进 AI专门立法,推动 AI法律监管体系完善,优
化 AI国内法治理。针对因侧重治理而导致的风险规制局限,我国可以借鉴《AI公

约》倡导的 AI治理机制,引入利益相关方商谈机制、公共领域信息共享机制并建立

合理、有效、可执行的数据保护或技术合规罚则,为底线思维下的 AI治理提供利益

平衡性和执法尖锐度,逐步提高 AI全生命周期法治水平。针对监管口径对技术发

展的过度宽容问题,我国可以持续关注法律人格、技术控制和标准化等国际公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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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重大法律问题,栙跟进国际前沿立法动态。例如,《AI公约》在 AI系统和基本权

利保护关系上有体系性规定,美国 NAIIA整合了应对 AI不同方面影响的多个 AI
监管部门。栚 这些制度都为我国监控 AI技术发展、实时跟进和法律追踪提供了思

路。面对各国 AI监管强度差异,我国可以参照《AI公约》的国际条约造法经验,通
过区域或多边国际法文本尝试协调和统一多方 AI技术标准和监管政策,在国际法

造法过程中吸收他国 AI治理经验的可取之处。
第二,鉴于各国AI技术发展和治理水平差异,我国应积极适应AI技术跨国发

展,承担大国责任,持续深化 AI治理国际合作。《AI公约》就区域人权保护提供了

监管思路,显示了国际法律原则一体化、多国共享的态势。栛 我国可以顺应这一趋

势,在共建“一带一路暠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等多边经济框架下继

续着力发展 AI国际法文本,参与 AI治理标准推广。当前,一系列国际倡议、决议

历经积累,形成了 AI国际软法治理矩阵。除我国《AI治理倡议》《AI能力决议》
《AI普惠计划》外,OECD《人工智能发展建议》、UNESCO《AI伦理建议》、联合国

《全球数字契约》、英国《布莱切利宣言》、法国巴黎 AI行动峰会《关于发展包容、可
持续的人工智能造福人类与地球的声明》等文本都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 AI国际共

识,栜提高了区域和多边国际法出台的可能性。《AI公约》实质上也源自 AI国际倡

议,具有鲜明的欧洲色彩,其高标准、高人权关切、高技术要求的立法特征同其他国

际软法形成分歧。我国可以在不同类型、立场的国际倡议中实现多方参与、兼容并

蓄,借国际倡议的制定传播“中国声音暠,形塑 AI治理的全球多数立场。修订双边

和多边协定,将 AI监管规范引入既有国际条约也是可行路径。例如,我国可以基

于已加入的RCEP第12章电子商务专章规定,在未来同RCEP其他成员国的经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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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中引入 AI相关电子商务条款,以体现我国 AI治理思路。我国还可以借鉴

DEPA第8条和SADEA第31条的 AI治理共识性条款,在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

经贸协作中复现同类型条款,修订或重新议定上述条款。《AI公约》推出了多种协

同监管机制,如创新透明度监管方式、创建监管沙盒、引入特殊监管指南或使用不

采取行动函等。CAHAI的解释性报告也鼓励各缔约方在 AI系统全生命周期内

纳入可靠和有效监督机制。栙 我国也可以在行业规则或产业标准中引入 AI技术

研发和产品生产的人工监督机制,以地方试点形式探索落实高水平治理规则,逐步

与 AI全球治理规则接轨。

结暋语

数字时代 AI治理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国内法在跨国规制上存在功能欠缺,国
际法在全球监管上存在制度缺位。《AI公约》作为以确定统一监管标准、整合风险

治理原则为目的的国际条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 AI国际法治的进步,但也存在

明显不足。《AI公约》条款缺乏约束力和执行力,其立法模式未能发挥国际“超级

软法暠和国际硬法的优势,缔约参与度和国际接受度较低。该公约在很大程度上只

是欧盟《AI法》的翻版,没有提供更高层次的全球公共产品,不能真正满足 AI全球

治理的需要,并非国际社会迫切需要的国际法规范。
世界需要的 AI国际条约应具备一些基本要素。一是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

执行力。AI全球治理长期依赖行业自律和产业监管规范,而国际软法治理的缺乏

直接影响了各国权利义务的功能。未来的 AI国际条约应能直接确定各缔约方在

AI全球治理层面的权利、分配各方的义务并对各方施以责任,配以惩罚性条款和

争端解决条款,并提供较为完备的制度设计。二是具有风险治理导向、发展价值取

向和公共产品属性。世界各国需要的 AI国际条约须能回应各国共同关切,合理处

置、评估乃至克服风险,在公共领域发展风险治理路径,为 AI全球治理营造基于全

球优化价值链(globallyoptimizedvaluechain)的多方治理生态。三是具备普遍

性、包容性和开放性。鉴于AI的无国界性,一份理想的AI国际条约也应当强化全

球意识,突破区域保护主义桎梏,推动以指引性、合作性、协商性为特征的规范的形

成。AI国际条约需要为 AI的自主学习能力留有制度空间,不局限于个别场景或

领域,在监管中把握 AI产业—技术—社会互动的全球互联性。栚 满足上述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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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国际条约,才会是真正具有监管力度、公共视野和全球影响的,世界需要的 AI
国际条约。

《AI公约》在对我国造成客观影响的同时提供了 AI全球治理的制度性启示。
《AI公约》意在体系化 AI国际治理基本原则和规制工具,硬法化 AI国际风险法治

规则,强化欧洲 AI法治的“布鲁塞尔效应暠。《AI公约》也将加剧全球各国 AI治理

的制度竞争,造成不同治理路径和模式的摩擦。在 AI治理思路方面,我国可以参

考《AI公约》的规则核心和立法技巧,寻求权利保障与技术发展之间的平衡,以制

度试点等方式确定最有利于我国 AI产业发展和风险控制的监管路径。通过深化

发展 AI国际软法治理、积极参与 AI国际硬法制定,我国可以进一步提升 AI全球

治理的话语权、影响力和竞争力,在成为全球科技强国的道路上获得国内法和国际

法的双重制度助力,为人类社会提供更高水平、符合各国预期的 AI治理公共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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